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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吉人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换届选举的公告 

 

苏州吉人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一届董

事会、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，公司第二届董事会、监事会

及高级管理人员的选举及聘任工作已完成，相关情况如下： 

一、任免基本情况  

(一)程序履行的基本情况  

1.根据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公司 2017 年第

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7年 7月 8日审议并通过： 

（1）选举吉伟先生、吉富华先生、刘长青先生、黄小军先生、

汤承业先生、张鑫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，任期三年，

自 2017年 7月 8日起至 2020年 7月 7日止； 

（2）选举袁秀国先生、陶海根先生、王伟华先生为公司第二届

董事会独立董事，任期三年，自 2017年 7月 8日起至 2020年 7月 7

日止； 

（3）选举麻富忠先生、王锋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

表监事，与职工代表监事沈小龙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，任期三

年，自 2017年 7月 8日起至 2020年 7月 7日止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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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股东会议召开 15 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全体股东，实际到会 

股东共 27人，持有表决权的股份 56,400,000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

100.00%。会议由吉伟先生主持。 

上述事项表决结果均为：同意股数 56,400,000 股，占本次股东

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.00%；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

数的二分之一。 

2.根据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公司第二届董事

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7年 7月 8日审议并通过： 

（1）选举吉伟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，任期与本届董

事会一致。 

    （2）选举下列人员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，具体下

设各委员会的成员构成如下： 

①审计委员会由陶海根、袁秀国、吉富华组成，其中陶海根担

任召集人； 

②提名委员会由王伟华、袁秀国、刘长青组成，其中王伟华担

任召集人； 

③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袁秀国、王伟华、吉伟组成，其中袁秀

国担任召集人。 

④战略委员会由吉伟、吉富华、刘长青组成，其中吉伟担任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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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人。 

上述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。 

（3）根据公司董事长提名，董事会聘任吉富华先生为公司总经

理，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。 

（4）根据公司董事长提名，董事会聘任刘长青先生为公司董事

会秘书，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。 

（5）根据公司总经理提名，董事会聘任唐根男先生、徐泽孝先

生为公司副总经理，聘任徐亚军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，以上人员任期

与本届董事会一致。 

上述事项表决结果为：同意票数为 9票，反对票数为 0票，弃权

票数为 0票。 

3.根据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公司 2017 年第

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于 2017 年 7 月 7 日选举沈小龙先生为公司第二届

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，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一致。 

上述事项表决结果为：同意票数为 54 票；反对票数为 0 票；弃

权票数为 0票。 

4.根据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公司第二届监事

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7年 7月 8日审议并通过： 

选举麻富忠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，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一

致。 

上述事项表决结果为：同意票数为 3票；反对票数为 0票；弃权

票数为 0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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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被任免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

该任命的董事长吉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48,000,000 股，占

公司总股本 85.1064%； 

该任命的董事、总经理吉富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50,000

股，占公司总股本 0.266%； 

该任命的董事、董事会秘书刘长青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

100,00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 0.1773%； 

该任命的董事黄小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50,000 股，占公司

总股本 0.0887%； 

该任命的董事张鑫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50,000 股，占公司总

股本 0.0887%； 

该任命的董事汤承业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

0.00%； 

该任命的独立董事王伟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0股，占公司总

股本 0.00%； 

该任命的独立董事陶海根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0股，占公司总

股本 0.00%； 

该任命的独立董事袁秀国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0股，占公司总

股本 0.00%； 

该任命的副总经理唐根男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0,000股，占

公司总股本 0.1773%； 

该任命的副总经理徐泽孝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0,000股，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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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总股本 0.1773%； 

该任命的财务总监徐亚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0股，占公司总

股本 0.00%； 

该任命的监事、监事会主席麻富忠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0,000

股，占公司总股本 0.0355%； 

该任命的监事王锋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40,000 股，占公司总

股本 0.0709%； 

该任命的监事沈小龙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0,000 股，占公司

总股本 0.0355%。 

    以上被任命的董事、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

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，不存在被政府相关部门列入

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情况，不存在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规定的

不得担任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。 

（三）任命/免职的原因 

因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届期满，根据《公司法》 及

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进行换届选举。 

二、上述人员任免对公司的影响 

(一)对公司董事会（监事会）成员人数的影响  

本次换届选举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 

低人数，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(二)对公司生产、经营上的影响  

此次换届选举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任何不利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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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《苏州吉人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

会决议》； 

（二）《苏州吉人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

议》； 

（三）《苏州吉人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

会决议》； 

（四）《苏州吉人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

议》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苏州吉人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7月 1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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